
学生体育课免修管理规定

依据国家及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,“因病或因某种生

理缺陷不能正常参加体育活动者，可申请免修体育课。免修

者须上课时出勤，由体育老师安排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，方

可以给出体育课成绩。”现就体育免修申请细则说明如下：

一、免修体育课适用对象

1.先天性疾病或陈疾引起的丧失运动能力身体残疾，不

能参加正常体育锻炼和考核者；

2.课程开始后出现慢性或长期性伤病情况，不能参加正

常体育锻炼和考核者。

二、申请办法

1.由学生本人填写《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体育课程

免修申请表》，附三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原件（无诊断证明

章无效）以及相关医疗资料,并由学校医院负责人签字、盖

章；

2.学生将免修材料交至其辅导员，由辅导员审核，交所

在系部主任审核；

3.学生将免修材料交至教务处办理审核批准手续；

4.教务处正式备案后，通知教学单位及基础教育部体育

部。

三、处理办法

1.符合免修条件，办理体育免修者，体育成绩按 6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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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合格）记。

2.申请表复印件一式三份，教务处、系部（中心）、体

育教研室各留存一份存档。原件由学工部学生处放入学生档

案。

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《体育》课程免修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系部、专业、

年级、班级
学 号 家长签字

电 话 Q Q 电子信箱

申请免修

原因

免修期限 20 —20 学年第 学期

医院证明

（附诊断证

明原件以及

相关医疗资

料）

学校医院负责人签字

盖章

辅导员

意见 签字：

年 月 日

系部主任

审批意见 主任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

审批意见 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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